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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16 日， 浦东新区区委、 区政府

（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 新一届法律咨询专家、

法律顾问聘任仪式举行， 共 7 位法律咨询专家和

30位法律顾问获聘。

其中， 3 位法学教授受聘为法律咨询专家， 分

别为叶青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 教授 ）， 刘晓红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 教授）， 姚建龙 （上海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8 位法学教授受

聘为法律顾问， 分别为王国华 （华东政法大学教

授）， 王海峰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

室主任、 研究员）， 许多奇 （复旦大学数字经济法

治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沈伟 （上海交通大学教

授）， 沈福俊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宋晓燕 （上海

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 贺小勇 （华东政法

大学自贸区法律研究院、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院长、

教授）， 龚柏华 （复旦大学教授）。

浦东新区聘任新一届

法律咨询专家和法律顾问

11位法学教授受聘

12 月 17 日， “数字时代的软法”

暨中国行为法学会软法研究专业委员会

2022 年年会以线上会议的方式召开。

年会分设“数字政府与软法” “数据、

算法治理与软法” “数字经济与软法”

三个主题研讨单元。

补足硬性法律规定的不确定

开幕式与主旨演讲由北京大学法学

院教授、 中国行为法学会软法研究专业

委员会会长沈岿教授主持。 沈岿教授提

出， 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并不完全懂得但

都在享受和利用的信息通信技术 （英文

简称 ICT） 的发展。 数字政府就是利用

ICT去更好地践行良好政府的原则， 实

现政策目标。 数字经济是不同的经济主

体利用 ICT 去实现盈利目标。 但任何

技术都有利有弊。 技术的可能弊端历来

有两个根源， 一是利用技术者滥用技

术； 二是技术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ICT的缺陷可能是对人类的前所未有的

挑战， 即它不仅可以让滥用技术者为所

欲为而又不为人察觉的方式侵犯权益，

而且甚至会发生任何人都无法预见和防

范的失控现象。 当人类还在想着如何创

新技术为自己谋福利的时候， 已经预感

到或者察觉到这种危害的可能性或苗

头， 究竟应该怎么办？ 显然， 在没有确

切知识和经验的时候， 硬性要求什么可

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法律的制定， 似乎

有点超前。 而我们所研究的软法就会扮

演非常重要的作用。

区域合作中软法的效力保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 校长

石佑启教授以“区域府际合作中软法的

效力保障” 为题作主旨演讲。 石佑启教

授重点关注了软法的效力问题， 认为有必

要在证成软法效力的基础上， 构建起软法

效力的保障机制， 软法的效力保障机制是

基于利益驱动而非命令服从、 沟通协商而

非利益零和博弈、 声誉压力而非强制约束

的内在逻辑。 通过形成“利益驱动机制 -

沟通协商机制 - 声誉压力机制” 这一软

法效力保障机制的框架体系， 以更好地发

挥软法的作用， 促进软法与硬法的有机衔

接， 推进区域府际合作目标的实现。

以软法补充公法体系

华东政法大学马长山教授发表题为

“软法‘硬化’ 与硬法‘软化’” 的主题报

告。 他提出， 首先， 软法“硬化” 与硬法

“软化” 是双向互动的， “准公权力” 性

质的平台所制定的规则有硬化趋向， 政府

对平台的监管规则有软化空间。 其次， 数

字时代应软硬法协同发挥作用， 约束算法

权力， 需要处理三个正义问题： 一是对数

据和信息的控制正义； 二是基于算法的控

制正义； 三是直接通过算法的控制正义。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张淑芳教授发表

了题为数字治理视野下软法及功能变迁的

主题报告。 她指出数字治理重塑了软法的

治理空间和治理功能。 人工智能规则、 大

数据规则、 云计算规则、 元宇宙规则、 区

块链规则等都将成为软法在数字治理中的

新形态。 为了更好地实现软法功能， 必须

从立法上对软法体系进行整合， 界定软法

的概念、 将软法作为法律渊源、 以软法补

充公法体系、 将软法作为治理规则、 将软

法作为追责依据是主要路径。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赵鹏教

授发表了题为“人工智能领域伦理治理需

要关注的问题” 的主题报告。 他提出人工

智能领域伦理治理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

一是民主审议， 科技治理应适度民主化；

二是应形成基于民主审议的伦理规范体

系； 三是伦理审查衔接政府规制。

调和法律和政策之间紧张关系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王万华

教授发表了题为“数字法治政府与行政基

本法典内容定位” 的主题报告。 他对数字

时代下新的政府形态作了描述， 提出与传

统“行政行为合法性” 范式不同的， 以公

民为中心的“良好政府治理” 范式， 并指

出行政基本法典的内容不必求全， 而在于

要建立一套“任何条件下均不可突破的行

政法治价值体系”。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黄茂钦教授

发表了题为“从自我优待到自我规制： 数

字平台反垄断合规的治理方案探析” 的主

题报告。 他指出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化经

营可能对现有的反垄断法制度构成挑战，

以合规式自我规制应对平台自我优待行为

的规制路径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成协中教授发表

了题为“国际公共采购的规制模式竞争：

硬法或软法？” 的主题报告。 他指出公共

采购在促进公共部门的良好治理和推动全

球经济一体化方面具有难以比拟的价值，

而软法可以作为存在实质性分歧时促进妥

协的首要手段， 成为“全球行政空间” 中

良好的治理工具。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院高家伟教

授致闭幕辞， 并提出： 软法理论应实践需

求而生， 能够调和法律和政策之间的紧张

关系， 具有较强的时代性； 应当进一步思

考， 相较于硬法而言， 软法的独特性为

何， 该问题可从软法作为沟通法律和正义

的桥梁角度展开； 软法的效力是有限的，

其适用需满足一定的条件； 软法研究者具

有“孤勇者” 精神， 其研究热情促进软法

研究不断发展。 徐慧 整理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12 月 15 日， 华东政法大学

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成立大会暨科研智库

建设研讨会召开， 与会专家围绕“建构中

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系统推进法治中国

战略实施” 主题展开研讨。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指出，

成立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是华政推进学科

队伍建设做出的一项重大体制机制改革举

措。 研究院的工作要在四个方面狠下功

夫： 一是要立志“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 “回答中国之问、 世界之问、 人民之

问、 时代之问”； 二是要聚焦“中国法治

战略” 需求， 开展有组织科研， 为法治中

国、 法治上海建设， 作出新贡献； 三是要

坚持理论研究和智库研究双轮驱动， 积极

整合、 统筹、 协调各方面资源开辟新领域

新赛道， 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培育新兴学

科； 四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深化教师

评价制度改革， 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 更多助力青年教师的成长成才。

华政党委副书记、 校长叶青指出， 作

为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前身的科学研究院

和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 成立六年以

来， 智库管理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显著提

升， 智库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级稳步提

高， 产学研用体系初步形成， 社会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 我们要传承中国法治战略研究

中心的智库研究传统， 赓续科学研究院的学

术科研精神， 加大科研与智库的共生融合，

赋能科研智库的组织韧性， 不断提升我校科

研智库的决策咨询和经济社会服务能级， 努

力把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做成国内政法领域

一流的高校智库平台。

科研智库建设研讨会以“建构中国法学

自主知识体系， 系统推进法治中国战略实

施” 为主题。 与会专家围绕科研智库建设重

要问题和建设经验展开交流， 共同研讨加强

学术科研和提升决策咨询能级、 完善中国法

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持续推动有组织科研

高质量发展的的新理念、 新路径、 新举措。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记者日前注意到， 南京大学法学院官

网组织机构“院行政” 一栏有所变更。 最新显示，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彭岳已担任法学

院院长。 此前彭岳担任该学院副院长。

彭岳教授兼任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

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 第四届江苏省优秀青年

法学家， 南京市委法律顾问， 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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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本周六开考

特殊考场确保阳性考生“应考尽考”

华东政法大学召开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成立大会暨科研智库建设研讨会

完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彭岳教授担任

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初试） 将于 12月 24 日至 26 日举行， 上海

市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 《2023 年上海市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 防疫提示》 和补

充提示。 12 月 20 日， 又发出了 《致在沪参

加 2023年研考考生的一封信》， 并随信附上

《在沪参加 2023研考考生赴考指南》。

需要特别提醒考生的是， 凡参加本次研

究生考试的考生， 须在今天上午 12:00 前在

本市完成一次核酸采样， 考生出示准考证就

能“单人单管”， 会优先送检， 尽快出结果。

考点将按照 12月 21日考生核酸检测结

果安排不同考场， 确保“应考尽考”。 核酸

结果显示阳性的考生， 通过专用通道， 在特

殊考场参加考试。 如考生在入场时两次测量

体温高于 37.3℃， 将在指定专用的应急考场

参加考试。

考生需提前通过“上海招考热线” 网站

（www.shmeea.edu.cn） 下载并打印 《2023 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 考生健康安全

承诺书》， 按要求如实、 完整填写 《承诺书》

相关信息并签字确认。 考生须携带 《承诺书》

进入考点， 并在第一场考试前交予监考员。

此外， 本市各考点将通过“研招网” 站内

信或者短信的方式向考生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

码发送健康信息登记通知， 请考生务必保持通

讯畅通， 及时关注并按时完成登记。

为避免人群集聚而带来的疫情扩散， 考试

期间考点不提供午餐， 如果需要留在学校备考

的考生， 请自备午餐， 并在学校指定的区域内

休息。 考点学校会尽力为考生提供饮水、 医疗

等服务。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因考点将根据 12 月

21 日上午考生核酸检测结果对考场进行重新

编排， 部分考生的考场信息可能会有调整， 涉

及考点、 考场变更的信息将于 12 月 22 日下午

至 23 日上午期间通过研招网站内信等渠道告

知相关考生。

“数字时代的软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防范技术失控软法可发挥重要作用


